附件2
抚松县秸秆全量化处置工作方案重点任务分解表
	工作体系
	工作内容
	各部门职责

	工作方案体系
	制定年度工作方案
	县生态环境局根据吉林省工作方案要求，编制本地区年度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各乡镇（街）方案，并据此下达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作为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

	
	严格落实调整的全省“两区”区划
	县领导小组以及各乡镇（街）依据最新调整的“两区”区划，开展处置和管控工作。

	
	加强日常精准调度
	成立秸秆全量化处置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乡镇和各部门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调度。

	
	开展年度工作考核
	各相关部门每年5月对本地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自查，形成自查报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好省级考核迎检工作。

	处置措施体系
	提高综合利用能力和水平
	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按职能和分工指导各乡镇开展综合利用工作。各乡镇根据本地实际，制定近远期综合利用目标，自行开展综合利用工作。

	
	补齐无害化处置短板
	按要求开展无害化处置工作。

	
	科学开展计划烧除
	各乡镇制定烧除计划，报县领导小组备案，有序开展计划烧除工作。

	技术支撑体系
	新型农业机械推广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加大适用于秸秆全量化处置的新型农业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力度。

	
	全量化处置技术推广
	县生态环境局依据吉林省汇编开展固定式简易炉窑等无害化处置技术推广。

	监督管理体系
	强化日常监管
	县生态环境局承担全县秸秆全量化处置工作日常监管职责。各级网格长承担责任区内秸秆处置、禁烧和计划烧除管控职责。

	
	强化精准管控
	利用好不利气象条件省级预警预报。启动网格长机制，采取“以人看人，以人看地”方式，确保无火点。

	责任追究体系
	落实责任追究办法
	严格落实《抚松县秸秆禁烧量化责任追究办法》，建立考核问责机制。

	资金保障体系
	强化资金保障
	县财政局配合相关部门积极对上争取专项资金，并及时拨付。



